附件2

湖南科技大学校内住房装修规范提示

为了营造一个安全、舒适、和谐的居住环境，规范校内住房装修施工行为，保障教职工、校内住户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装修规范提示。请各位教职工、校内住户在装修过程中严格遵守，共同维护校内小区的良好秩序。
一、装修施工时间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1.正常工作日：周一至周五8:00-12:00，14:00-18:00为正常装修施工时间。在此时间段内，允许进行有噪音的施工活动，但应尽量减少对其他业主的影响。
2.节假日及周末：节假日及周末9:00-12:00，14:00-17:00可进行无噪音施工，如墙面粉刷、贴壁纸等。禁止进行产生较大噪音的施工，如使用电钻、电锯等。
二、装修内容要求
1.不得改变或损坏原有房屋的结构、外貌及公共设施的使用功能，不得改变房屋及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。
2.禁止在外墙上打孔穿管线或调接管线，严禁破坏楼地面原水泥面层，不得任意刨凿顶板。
3.车库和杂屋禁止改作厨房和厕所。
4.禁止改动或损坏住房的承重墙、柱、梁、板和上下水主管道、供电线路、供气管道等配套设施以及屋面防水系统。
5.禁止随意增加楼层地面静载荷，在室内砌墙或超负荷吊顶、铺地或安装大型灯具。
6.禁止改变厨房、卫生间结构和功能，不得损坏拆改厨房、厕所的地面防水层；禁止在厨房外做无烟灶台或在窗外另行加装排油烟机扇。
7.禁止改变阳台功能，阳台封闭必须采用银白色或白色铝合金及塑钢安装，安装防盗网不得超出楼宇阳台墙面。
8.安装防盗窗不得超出楼宇外墙平面，安装雨阳罩限于离墙0.6米宽，安装晒衣架限于离墙0.5米宽。
[bookmark: _Hlk204694275]9.楼宇预留有空调外机位的，外机必须安装在预留位置，不得随意改变。
10.禁止在房屋屋顶安装除太阳能热水器以外的其他设施，确有需要的，由责任人按规定进行报批。 
11.不得扩大原有门窗尺寸或者另建门窗。车库、杂屋门不得用砖封砌，统一使用合页平板门或卷闸门。
三、施工要求
1.文明施工：施工人员应文明施工，不得在小区内大声喧哗、争吵打闹。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应及时清理，保持施工现场整洁。
2.材料堆放：搬运装修材料时应避免碰撞楼道墙面、电梯轿厢等公共设施。如有损坏，应照价赔偿。装修材料应堆放整齐，不得占用公共通道、消防通道等。
3.设备放置：装修施工设备应放置在室内指定位置，不得在楼道、电梯内等公共区域停放。设备使用完毕后，应及时清理干净，保持现场整洁。
4.垃圾清运：施工队伍应将建筑垃圾装袋并及时清运处理，禁止违章堆放、随意抛弃建筑，破坏校园绿化。
四、噪音及粉尘控制
1.噪音控制：在进行有噪音的施工活动时，应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，如使用低噪音设备、封闭作业等。尽量避免在住户休息时间进行高噪音施工，如无法避免，应提前通知周边住户，并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。
2.粉尘控制：在进行墙面打磨、切割石材等易产生粉尘的施工活动时，应采取有效的降尘措施，如洒水降尘、封闭作业等。施工场地应配备吸尘器等设备，及时清理粉尘，保持施工现场整洁。
3.环境保护：装修施工过程中应注意环境保护，不得随意丢弃建筑垃圾，不得破坏小区绿化。建筑垃圾应及时清理，运至小区指定的垃圾堆放点，由物业管理处统一处理。
五、消防安全管理
1.遵守消防规定：装修施工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的规定，不得擅自改动消防设施和疏散通道。
2.配备灭火器材：施工现场应配备足够数量的灭火器材，如灭火器、灭火砂等。灭火器材应放置在明显、易取用的位置，并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，确保其性能良好。
3.动火作业管理：如需进行动火作业，必须提前向基建后勤处报备。动火作业时应配备灭火器材和看火人员，确保动火安全。动火作业完毕后，应及时清理现场，消除火灾隐患。
望各位教职工、校内住户在装修过程中严格遵守本装修施工规范提示，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，请随时联系基建后勤处物业管理中心（0731-58290769）。

